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採取的行動及 
於元朗橫洲發展公營房屋的最新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政府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採取

的行動及於元朗橫洲發展公營房屋的最新計劃。 
 
 
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採取的行動 
 
2. 鑑於全港政府土地分佈廣泛，定期巡查每一幅政府土地

從資源調配角度和實效而言不具成本效益。地政總署各分區地

政處及寮屋管制辦事處會策略性地針對經常接獲投訴或被佔用

的黑點及較容易被非法佔用的土地，按情況作出主動巡查，並

因應接獲的公眾投訴和部門轉介作出跟進。   
 
3. 一般而言，如發現有政府土地被非法佔用，地政總署會

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條例》」）

在所涉的政府土地張貼通告，飭令佔用人於限期前停止佔用政

府土地，否則會採取進一步土地管制行動，例如移除事涉政府

土地上的構築物和物品及進行蒐集證據的工作。如掌握足夠證

據，該署會在徵詢法律意見後考慮檢控佔用人。政府為加強阻

嚇作用，已於 2015 年修訂《條例》，加重與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相關的罪行的罰則。 
 
4. 若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地的佔用人向地政總署申請以短

期租約方式將佔用的情況規範化，地政總署並不一定接受處

理。一般而言，申請必須符合既定準則（包括有關政府土地因

為地形、位置和大小等因素並不會引起市場興趣並因而無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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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形式獨立出租、於短期內未有其他公共用途，以及申

請符合相關部門可能提出的要求），地政總署才會考慮根據市

值租金批出短期租約，並追溯租金至申請人開始佔用該政府土

地的時間。地政總署根據《條例》的檢控工作一經啟動，則不

會因為佔用人申請透過短期租約把情況規範化而停止有關工

作。 
 
5. 就元朗橫洲政府土地疑被佔用個案而言，地政總署已派

員實地視察。有關地帶包括約 10 公頃私人土地及約 8.5 公頃政

府土地，政府土地中有部分屬已租出的多個短期租約範圍。餘

下的政府土地則相當分散，部分是通往或往來附近私人地段的

行車通道，另有部分夾雜於私人土地間，當中有個別位置建有

未經批准的構築物，包括圍板及有貨櫃擺放。涉及非法佔用的

政府土地的總面積約為 3.8 公頃，但分散於私人地段間，因此

須經詳細專業測量，才能識別地界。 
 
6. 地政總署轄下元朗地政處及寮屋管制辦事處已於 2016 年

3 月 1 日聯合展開土地管制行動，根據《條例》陸續在被佔用

的各處政府土地開始張貼通告，飭令佔用人於限期前停止佔

用，否則會採取進一步土地管制行動，包括移除事涉政府土地

上的構築物和貨櫃。如掌握足夠證據，署方會在徵詢法律意見

後考慮檢控佔用人。 
 
7. 另外，由於發現有部分短期租約的圍封範圍超出租約範

圍，署方亦已向有關的承租人發出警告信，要求承租人於限期

前糾正有關情況，否則署方會考慮取消有關的短期租約。 
 
 
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的規劃及進度 
 
8. 為支持本港的可持續發展，政府正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

和各項短、中及長期措施，以增加土地供應。其中一項措施是

透過土地用途檢討，物色具房屋發展潛力用地作為短中期房屋

土地供應。元朗橫洲屬於土地用途檢討中物色的用地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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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元朗橫洲朗屏路及福喜路以西，南面部分毗鄰朗屏邨，主要

為已遭破壞的「綠化地帶」，而北面部分接壤元朗工業邨，現

時主要規劃為「露天貯物」地帶。範圍內現時有荒廢及常耕農

地、部分有植被土地，以及寮屋和臨時構築物，而「露天貯

物」地帶上以及沿朗屏路和福喜路，現時存在不同的棕地作

業，包括停車修車場、物流運作、環保回收等。 
 
9. 就元朗橫洲用地發展，房屋署與創新科技署合作，於

2012 年委聘顧問進行研究，探討將該大約 33 公頃用地作公營

房屋發展及元朗工業邨擴展的可行性（研究範圍見附件）。該

可行性研究已基本上完成，結果顯示有關用地用作興建公營房

屋及元朗工業邨擴展技術上可行，不會對當區產生不可接受的

負面影響。預計整個橫洲發展項目的規劃可以提供約 17 000 個

公營房屋單位，以及大約 31 萬平方米工商業樓面。全面發展該

用地，需要作出多項配套，包括改善現有道路，以及妥善處理

現時該處土地上的現有寮屋、臨時構築物、棕地作業等。 
 
10. 經考慮整體發展優次，包括清理現有寮屋、臨時構築

物、棕地作業等工作需時，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現階段計劃

首先發展南面部分用地，預計可以提供為約 4 000 個公營房屋

單位，即現時準備展開工程的範圍，以達致在短期內增加公營

房屋供應的目標。就現階段約 4 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的發展，

政府已於 2014 年 6 月諮詢元朗區議會，向議員們介紹有關發展

內容，包括發展範圍及交通影響評估的結果。議員原則上支持

此計劃，不過亦就單位數目和人口、改善交通和社區配套等提

出意見，區議會討論詳情可見區議會網頁。 
 
11. 元朗橫洲用地毗鄰朗屏邨的南面部分，在法定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已於 2014 年 10 月由「綠化地帶」改劃為「住宅（甲

類）4」地帶，以發展公營房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於

2015 年 6 月核准有關的大綱圖。政府現正進行土地平整詳細設

計，有關的工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預計在 2018 年中動工，為

期三年，接下來房委會進行公營房屋興建，預計於 2025 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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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會繼續與元朗區議會及地區人士保持溝通，回應他們

所關注的問題。 
 
12. 至於元朗橫洲用地其餘範圍，包括北面部分餘下的「綠

化地帶」及「露天貯物」地帶，按可行性研究結果計劃作公屋

發展及工業邨擴展。政府會視乎各項配套的工作進度，包括就

清理棕地所制訂的政策及措施，按優次逐步推展元朗橫洲用地

餘下發展。在處理棕地方面，當局於 2014 年成立跨局跨部門的

棕地作業專責小組，探討適當處理棕地的有效政策和可行措

施，包括研究以更有效利用土地的方式容納本地仍有實質需要

的棕地作業。當局會以洪水橋新發展區作為試點，包括研究可

行措施將部分棕地作業遷入合適的多層大廈。 
 
 
 
 
發展局 
運輸及房屋局 
2016 年 3 月 






